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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经信煤炭函〔2010〕483号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2010年度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工作的通知

各产煤市（州）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省监狱局，省煤炭产业集团、古叙公司：

根据《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04〕648号，以下简称648号）的要求，结合2009年全国煤炭生产监管交叉检查反馈的情况和全省近年来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中发现的问题，现将2010年度全省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范围

凡持有煤炭生产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的煤矿企业必须参加今年的年检（含持有有效煤炭生产许可证，同时正在实施技改和资源整合工程的煤矿）。

二、年检内容

除按照（发改运行〔2004〕648号）文件要求内容进行检查外，今年主要检查以下重点内容：

（一）井下生产系统

1、开拓及采掘系统

采掘工作面布置，头面数量和比例是否合理，“三量”配备是否恰当，工作面生产管理等是否符合有关规程规范要求。

采掘工作面按规定采用金属支护情况：

（1）掘进工作面：半煤（岩）巷必须采用金属支架或支柱进行支护；掘进过程中必须使用金属前探梁做临时支护。

（2）采煤工作面：必须使用单体液压支柱等金属材料进行支护。开采急倾斜煤层的煤矿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矿煤层赋存条件的金属支护方式进行支护，但不得采用木支柱支护。

（3）确因顶底板等地质原因不能采用金属支护的，必须由市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出具相关证明文件。

2、通风系统

通风系统合理可靠，风量满足井下各用风点需要；风门、风桥、密闭等通风设施布置合理、质量符合要求，主扇风机和电机配置合理、能力满足生产要求，当年实施了反风演习；局部通风机设置合理、风筒管理质量符合要求、出风口风量满足作业规程要求，三专两闭锁装置齐全可靠；抽放系统符合要求，运行正常。

3、运输、提升系统

运输系统钢轨轨型及铺设质量符合要求，运输能力满足矿井生产需要；提升系统运行正常，满足矿井提升能力，各种保护装置齐全有效。

4、供电、排水系统

井上、下分类供电，系统安全可靠；6万吨/年及以上矿井必须采用双回路双电源供电；供电能力满足矿井需要；防止电气失爆；电缆悬挂整齐；水泵排水能力满足最大涌水量排水要求，并有备用水泵和检修水泵；平硐水沟排水能力满足要求。

（二）地面生产生活设施

1、实际井口与许可证登记井口的数量和坐标必须相符。

2、井口附近20m范围内严禁有明火明电照明、明刀闸开关等失爆电气；

3、建有正规的并满足生产及生活需要的办公室、会议室、调度室（值班室）、检身室、食堂、澡堂、宿舍等设施；

4、生产区和生活区分开，不能分开的应当采取适当的防降尘措施；

5、生产设施使用正常，煤坪、煤仓、翻笼、转载机等使用正常，机修、抽放站等维护使用正常；

6、材料堆码整齐，清洁卫生。

（三）资料图纸

1、煤矿企业机构设置符合安全要求，运行正常；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

2、上年度产量和近期产量有无超能力生产现象，检查生产日报和月报表；

3、检查瓦斯日报和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4、检查测风记录和主扇值班记录；

5、检查作业规程和操作规程是否齐全、审批制度是否完善。

6、矿图

应当提供《井上下对照图》、《采掘工程平面图》和《通风系统图》，并与井上下实际情况相符。9万吨/年及以上煤矿还应当提供《地质地形图》、《供电系统图》、《排水系统图》、《避灾路线图》和《水文地质图》。

（四）技改矿井

煤炭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技改矿井，如果有生产区域的检查生产区域；没有生产区域的，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检查技改区域。不得以未生产为借口，逃避年检。

（五）其他内容

1、瓦斯等级鉴定工作作为年检的必要条件，未完成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的煤矿不予年检。

2、矿工全员培训和省上统一安排的煤矿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知识更新培训等纳入年检检查内容。

三、时间要求

各煤矿企业必须在6月底以前完成自检，写出自检报告；县、市两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在7月底以前完成全面检查和抽查；8月份由省级煤炭管理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抽查，10月进行年检复查；11-12月审查资料和加盖年检印章。

市、县两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根据全面检查和抽查的情况写出年检报告。

四、年检程序

（一）企业自检。由煤矿企业按照要求对矿井生产系统进行自检，特别是今年重点检查的内容必须自检后全面整改合格，并写出自检报告，报县级或基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

（二）全面检查。由县级或基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对所辖煤矿进行全面检查，特别要加强对井下采煤、通风、排水、机电、运输、提升等生产系统逐一检查。重点抽查的内容必须严格掌握标准。写出年检总结，申请上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抽查。

监狱系统煤矿由省监狱局全面检查，省产业集团所属煤矿由产业集团全面检查，古叙公司所属煤矿由古叙公司全面检查。

按照附表的要求，严格打分评级。生产系统检查得分在90分及以上、资料检查得分在80分及以上、地面检查得分在70分及以上、技改矿井检查在60分及以上为合格。生产系统得分在90分以下，或资料检查得分在80以下，或地面检查得分在70分以下，或技改矿井为60分以下为不合格（详见附表）。

（三）抽查。市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抽查的矿井数不得低于所辖煤矿总数的20%。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将适时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市（州）按不低于10%的比例进行抽查。

（四）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根据抽查的情况，对抽查不合格的煤矿予以复查。

（五）上报年检资料和签章。在12月底以前年检（含检查、抽查或复查）合格的煤矿，必须上报年检资料。经审查合格的，加盖年检印章。

五、上报年检材料及要求

全部采用网上上传年检表、自检报告、图纸等附件，由煤矿企业将绘制的当年6月份以后的图纸上传到网上，并在网上填写年检表，确认图纸和年检表无误后加盖企业公章。
县、市两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根据全面检查和抽查的结果在网上年检表上加盖电子印章。

市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上报到省里年检时，只需要报送煤炭生产许可证副本原件和年检总结。

六、省级抽查方式
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抽查，一是按不低于10%的要求按编号进行抽查；二是抽取两个县进行全面检查。

由省经信委组织专家组分组进行年检抽查和资料审查；专家到煤矿抽查时，请市、县两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一方面做好抽检配合工作，另一方面对专家提出的问题必须及时督促煤矿企业予以整改，以便复查。

对我委在年检中聘用的专家，请专家所在单位按本单位出差标准报销有关费用。

七、工作要求

（一）凡是无故或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检的、年检不合格或经限期整改仍不合格的煤矿企业将被注销或吊销其煤炭生产许可证。

（二）凡资料不全，或未按规定填写资料或填写零乱，网上图纸和年检表等资料不全的，一律不予受理。

（三）逾期不上报年检资料的，不予年检和加盖年检印章。逾期未年检的，吊销其煤炭生产许可证。
联系人：李廷辉    13388171377

        王大权    1370808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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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煤炭生产许可证年检打分表

	煤矿名称：
	
	
	煤炭生产许可证号：
	

	项目
	分值
	扣分内容
	扣分标准
	扣分
	得分
	备注

	一、井下生产系统
	100
	　
	　
	　
	　
	　

	开拓及采掘系统
	20
	采掘布置不合理，头面比例失调
	5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工作面生产及管理不符合要求
	5
	　
	
	

	
	
	未采用金属支护
	10
	　
	
	

	
	
	三量配备不符合要求
	5
	　
	
	

	
	
	掘进过程中未使用前探梁
	5
	　
	
	

	通风系统
	40
	系统不合理，风量不能满足需要
	10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风门、风桥、密闭设置不合理，质量差
	2分/处
	　
	
	

	
	
	主扇能力不能满足生产要求
	5
	　
	
	

	
	
	未实施反风演习
	4
	　
	
	

	
	
	局扇安装不合理、风筒管理质量差
	2分/处
	　
	
	

	
	
	出风口风量不足，或出风口距碛头距离超过规定
	3分/处
	　
	
	

	
	
	三专两闭锁装置不齐全
	2分/处
	　
	
	

	
	
	抽放系统运行不正常
	4
	　
	
	

	运输提升系统
	15
	运输能力不足
	4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钢轨铺设不合要求
	1分/处
	　
	
	

	
	
	提升系统能力不足
	4
	　
	
	

	
	
	提升系统保护装置不全或失效
	1分/处
	　
	
	

	供电排水系统
	15
	井上下未分开供电，可靠性差
	4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6万吨/年及以上矿井未实现双回路供电
	10
	　
	
	

	
	
	供电能力不足
	5
	　
	
	

	
	
	有明接头、明电照明或明刀闸开关
	2分/处
	　
	
	

	
	
	排水设备能力不足
	3
	　
	
	

	
	
	无备用水泵或检修水泵
	2
	　
	
	

	
	
	平硐水沟排水能力不足
	3
	　
	
	

	其它
	10
	安全责任制未落实，或其它
	6
	　
	　
	最低为0分

	二、地面生产生活设施
	100
	　
	　
	　
	　
	　

	井口
	20
	井口数量与登记数量不符
	3分/处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井口坐标与登记坐标不一致
	2分/处
	　
	
	

	
	
	井口附近20m范围内有明火明天照明、明刀闸开关等失爆电气
	2分/处
	　
	
	

	生产设施
	20
	煤坪、煤仓、翻笼、转载机等使用不正常
	2分/处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机修、抽放站等维护使用不正常
	2分/处
	　
	
	

	
	
	材料堆码零乱
	2分/处
	　
	
	

	项目
	分值
	扣分内容
	扣分标准
	扣分
	得分
	备注

	生活设施
	50
	办公室、会议室、调度室（值班室）、检身室、食堂、澡堂、宿舍等设施不全，或布局不合理
	2分/处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生产区和生活区可以分开未分开，或未采取降尘措施
	3
	　
	
	

	
	
	地面生产生活广场不清洁、不卫生
	2分/处
	　
	
	

	
	
	无淋浴或淋浴个数不符合最低要求
	2分/个
	　
	
	

	
	
	仍然有棚户区，或简陋设施
	5
	　
	
	

	其它
	10
	专家组认为应当扣分项
	　
	　
	　
	　

	三、资料图纸
	100
	　
	　
	　
	　
	　

	各种制度
	10
	制度不完善或缺失
	5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内部机构设置不全
	4
	　
	
	

	会议记录
	10
	无会议记录，或记录不全
	1分/次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无班前会记录，或记录不全
	1分/次
	　
	
	

	产量统计
	10
	无产量统计，或统计失真
	1分/次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产量统计弄虚作假
	2分/次
	　
	
	

	瓦斯管理
	20
	无瓦斯手册，或手册未存档
	2分/次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无瓦斯日报，或矿长未签字
	1分/次
	　
	
	

	
	
	未做到瓦斯三对口
	2分/次
	　
	
	

	
	
	瓦检员人数配备不足
	1分/人
	　
	
	

	主扇和测风记录
	10
	无主扇运行记录，或记录不全
	1分/次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无测风记录和旬报，或技术负责人未签字
	1分/次
	　
	
	

	作业规程及操作规程
	20
	无作业规程，或未组织职工学习记录
	1分/人次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职工操作规程不熟悉，或未组织职工学习
	1分/人次
	　
	
	

	矿图
	10
	矿图不全
	2分/张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矿图不符合要求
	1分/处
	　
	
	

	其它
	10
	专家组认为应当扣分项
	　
	　
	　
	最低为0分

	四、技改矿井检查内容
	100
	　
	　
	　
	　
	　

	初步设计
	40
	初步设计未经批准或建设手续不全
	20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经批准建设迟迟不动工
	10
	　
	
	

	
	
	未经批准擅自生产
	30
	　
	
	

	
	
	经批准建设仍然生产不建设
	20
	　
	
	

	施工进度
	20
	未按批准施工进度安排
	10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施工进度严重滞后
	10
	　
	
	

	施工管理
	30
	未按批准设计施工
	10
	　
	　
	单项最低得分为0分

	
	
	施工现场管理混乱
	10
	　
	
	

	
	
	施工材料堆码零乱
	10
	　
	
	

	其它
	10
	专家组认为应当扣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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